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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雪松

江苏徐州下辖的县级市邳州，有一家手续不全的污染
企业，当地百姓举报八年屹立不倒，最近倒在了江苏省“政
风热线”的节目中。节目现场，当地民众当着徐州、邳州两
位市长的面愤而投诉，邳州市长当场表示惭愧。一周后，
这家地龙企业12个水泥罐已全部拆除，其他厂房设备也正
在拆除之中。

八年VS一周，干得漂亮。从结果看，还是应该给市长点
个赞。但当环保法未能撑起百姓漫漫投诉路的腰杆，却因市
长的一次拍板迎刃而解，此中滋味也耐人寻味。从这个黑色
幽默的戏剧性效果来看，它呈现给人们的直观感受是，在环
境污染治理工作中，有时候确实是“法大不如权大”。

好在邳州市委已成立联合工作组，纪委监察局也已介
入，表示将对八年来各主管部门的失职、渎职乃至可能涉
及的违法问题，进行全面清查。这是围观这条新闻的人

们，相对来说可以聊以欣慰的地方。
一个县级市，一家企业的污染问题被百姓举报长达八

年，甚至有学校老师联名写信举报遭到企业威胁，这么大的
事，如果当地主要领导不知情，那么，不是领导高高在上，就
是这里面“水太深”。所以，人们希望市长拍板的立竿见影，
不是迫于节目中事情被公开化的压力，而是依法解决问题，
并且对“权大还是法大”进行一次全面反思与追查。

公允地说，当地执法部门对于这家污染企业，并非没
有动作。住建部门给过“规范废水排放方式，铺设地下排
水管网”的建议，环保部门罚过共计18万元的款。但是对
照《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相关处罚规定，当地环保
部门在“责令停止排污或者限制生产、责令整改，并处10万
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的标准中，选了个直接跟钱有关
的“起步偏上价”，更没把这家企业的污染情况往“情节严
重”的标准去认定，因此根本没有触及“责令停业、关闭”。

市长拍板拆了厂，表明市长与民众对于这家企业违法
性质和程度的认定一致，问题是，此前八年，到底是谁在量

这把法治的尺子、为什么丈量的偏差会这么大、其中有没
有人为因素作祟、有没有腐败交易？甚至这八年来，有没
有不该升的升迁了、不该平安着陆的拍拍屁股走人了？如
果追查出前面的官员有责任，法治能否真正给出一个终身
追责的结果？

八年举报屹立不倒，一朝问政说拆就拆。邳州这起污
染案例，围观者如果叫好，那么，这个“好”应该由“江苏省
政风热线”的机制笑纳，而不是感到“惭愧”、拍板督办的当
地领导。法治是常态，权力对于环境污染治理的作用，也
应该是一个常态的过程。从这个意义来说，污染企业被举
报八年不倒，是一个奇迹；当地领导能够坐得住、坐得稳，
也是一个奇迹。因此，邳州市领导，同样应该将自己置于
需要问责反思的范围。只有这样，民众才能在实实在在的
案例中，真正感受到权力与法律的正确关系，才能不为“权
大还是法大”而纠结。

法治好，才是真的好。邳州污染案，现在还不是叫好
的时候。

朱恒顺

日前，人社部公布《2015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
业发展统计公报》，报告披露，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公
务员716.7万人。

这是我国官方首次在统计公报中正式公开现有公务员人
数，这一数字与13亿人口和接近8亿劳动人口来说，比例确实
不能算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回应了社会上的一些关
于中国公务员队伍数量和“官民比”的不合理猜测与质疑。事
实上，近年来，虽然我国公务员总体数量有所增加，但公务员
人数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一直处于一个
较低的水平上。

当然，我国法律对“公务员”的界定是比较严格的。依
据公务员法，公务员仅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
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这不仅不能涵
盖全部的财政供养人员，甚至也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的工作人员。因此，我们也需清楚的是，716.7万人并不是
全部的财政供养人员，国家财政供养人员的数量要远远大
于这一数字。

目前，我国财政供养人员除了公务员外，还包括教师、
医生、科研人员以及其他占用事业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
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比如气象部门工作人员、地震部门
工作人员等，这部分人员因为承担公共服务职能，亦由财
政供养，这也属于国际惯例。

虽然目前尚无财政供养人员数量的权威数字，但我们
如果解剖一个县、一个乡镇的财政供养人员，可以发现公
务员只是其中一部分，不具有公务员身份的财政供养人
数，应当远远超过公务员的人数。

这是否意味着我国财政供养人员过多，或者是有些人
所说的“官民比”失衡？恐怕我们还不能简单地从数字上
去看。

前一段时间，笔者有机会到瑞士访问，曾了解过他们
的公务员数量情况。以瑞士首都伯尔尼为例，该市有12万
人口，市政府工作约4000人，这还不包括州财政供养的警
察以及市财政支付工资的电车司机等；在总人口2.7万人
的蒙特勒市，市政府工作人员约500人，也未包含警察等公
务人员。但瑞士人似乎并不在意他们的所谓“官民比”，而
是强调：老百姓所需要的公共服务能够得到满足，这才是
最重要的。事实上，如果财政供养的冗员过多，议会在审
查批准预算时就会提出反对意见，甚至会否决预算。

所以，单纯对公务员人数和财政供养人数乃至“官民
比”的讨论，本身并不是根本性的，一个财政供养的单位是
否有冗员，提供的服务能否让老百姓满意，才是最重要
的。提供的服务不能让群众满意，单纯的“官民比”再低也
缺乏实际意义。而提供的服务如果能让群众满意，只要把
好财政预算审查关，即使“官民比”高一些，天也塌不下来。

716.7万公务员
是多还是少？

单纯对公务员人数和财政供养人数乃
至“官民比”的讨论，本身并不是根本性的，
一个财政供养的单位是否有冗员，提供的服
务能否让老百姓满意，才是最重要的。

储殷

近段时间，《公共场所控烟条例》在经过一年多的意见征
求后即将出台，但该条例在最后时刻的修改，却引发了很多的
社会争议。部分立法专家、控烟专家认为，该条例没有效仿西
方国家惯例，对公共场合吸烟“一刀切”地予以禁止，是一种有
违国际惯例的倒退。我倒觉得，这种根据社会现实而采取的
灵活和妥协，恰恰体现了立法的理性与进步。

吸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在中国的现阶段就要求像
西方国家一样，一刀切全面禁烟，却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因
为移风易俗，哪儿那么容易？美国、苏联曾经的禁酒活动，世
界各国曾经发生的各种改造社会风气、杜绝不良习俗的社会
运动，乃至中国社会曾经严厉推行的禁烟（鸦片）乃至“禁麻”
运动，最后大多都是不了了之。社会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被
改造的，我们需要对社会现实保持足够的敬畏，对大众不那么
合乎进步标准的生活习惯保持一定的容忍，因为人类的历史
早就告诉我们，如果立法者急不可待地要赶在大众观念变革
以前大有作为，通常不过弄出来一场轰轰烈烈的闹剧。

认识到这样一个现实，认识到立法的局限性，认识到要用
有节制的立法来节约法治资源、保护法治威信，也许恰恰体现
了中国法治建设的长足进步。因为法治从来不是万能的修改
器，法治只应在社会最需要的地方，以最理性的方式发生作
用。所有法律的制定，都必须考虑法律所赖以实施的社会环
境与大众的普适心理。尽管对于许多追求彻底移风易俗的完

美主义者来说，立法不应对他们认
为不正确的社会习惯作出妥协，但
事实上，立法却必须考量贯彻法律
的难度与执法的成本。立出一项
非常完美，却难以推行或是推行起
来极其昂贵的法律，不仅会由于其
常常流于形式而让法律权威大打
折扣，而且也常常反映出立法者忽视社会现实的专横，与推行
政策的过度自信。

给一些烟民留一点空间，给一些烟民留一条活路，也许在
很多禁烟专家看来，是立法的巨大倒退。但是，一项有关于社
会大众的立法，更多样地考虑到利益相关方的诉求，比单独考
虑所谓专家的意志要理性、公平得多。吸烟不同于吸毒，它的
诱因在更大程度上不是物质依赖，而是文化与社交的习惯。
改变人们吸烟的习惯，关键在于改变这种社会习惯与社会文
化，而不是对烟民进行高压“严打”。

以西方为例，当公众逐步把吸烟行为与男子汉气概、妇女
解放等进行切割之后，公众对于公共场合的禁烟才有了更多
的理解与支持。那种简单以国际惯例为由，就要来对中国烟民
进行“一刀切”的强制，其实不过是简单粗暴的一厢情愿。很多
有这样主张的人，光看到国外禁烟立法的结果，有没有参考一下
国外在禁烟立法过程中的协商与共识呢？当然，我们从不否
认这些完美主义者动机的良好，但是，强迫社会大众服从自己
的价值判断，并且不顾社会成本试图予以强制推行所带来的
危害，很多时候可能比这些人试图改造的社会弊端更加严重。

王灏军

“国家致公民合法权益损失应予赔偿”，本是宪法原则。
这一原则的实现，有赖于立法博弈范围的扩大，也有赖于司法
者赔偿理念的持续刷新。

8年前，广西青年陈虎因抢劫罪一审被判死刑，他随后上
诉。此后，该案两次被发回重审，最终检察机关变更起诉事
由，法院判决亦由死刑改为一年有期徒刑。

只是，被释放时，陈虎已被羁押6年半，远远超出一年刑
期。就这多出的5年半，陈虎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2016
年3月9日，北海市中院以其申请赔偿的事由不属于国家赔偿
法规定的赔偿范围为由，不予赔偿。

陈虎认为自己“平白无故多关押了近5年半，不可能一点说
法都没有”。法院则坚持法定赔偿标准，反正在现行法上“轻罪
重判”未纳入赔偿范围。连知名学者也出来解疑释惑：现行国家
赔偿法确定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无辜者”赔偿原则，此案属于错
捕后的“轻罪重判”，这需要通过修改现行法律加以完善。

被无辜关押的当事人申请赔偿有理，法院依法不赔又合
法，看来，错的只有法律。问题恰恰在于，当短期内国家赔偿
法的修订还提不上日程，这个案子看来就这样了。

国家赔偿法自1994年通过以来，分别于2010年和2012年
进行过两次修正。频繁修正的背后，主要的指向就有赔偿范

围过窄、赔偿数额太低、赔偿程序太过复杂。这些问题，直至
今日仍未真正解决。

按照制度设计的初衷，国家赔偿法应是一部“保障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
关依法行使职权，改进工作”的法，它的立法依据直接来源于
宪法第41条第3款，“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
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取得赔偿的权利”。换言
之，国家赔偿法是一部“宪法适用法”，也是一部公民救济法，
同时又是一部国家责任法。

从国家赔偿法实施22年来的实践看，受国家侵害的公民
在获得国家赔偿上的艰难程度及其“口惠而实不至”的处理结
果，远远超出公众的想象。在两次修法及人权保障理念不断
被强调之后，这部法律渐渐走出“灰色笑话”的阴影。饶是如
此，一些积淀已久的弊端仍有待进一步修正和完善。如在赔
偿范围上，“间接损失不赔”“轻罪重判不赔”等，都还有待拓
宽。比如，陈虎虽然抢劫罪名成立，但他被超期羁押5年多确
是事实。过罚要一致，才能实现刑罚的校正及预防功能。

“国家致公民合法权益损失应予赔偿”，本是宪法原则。这
一原则的实现，有赖于立法博弈范围的扩大，也有赖于司法者
赔偿理念的持续刷新。对陈虎来说，他因他的罪而得到1年的
刑罚，那是他的过罚相当。超出其罪的5年多超期羁押，同样是
无辜。“坏人”的合法权利是否平等受到法律保护，这在很大程
度上已经成为衡量法治的一把尺子。

举报八年，为何不抵市长一次出面
污染企业被举报八年不倒，是一个奇迹；当地领导能够坐得住、坐得稳，也是一个奇迹。

公共场合绝对禁烟，能否做得到
立出一项非常完美，却难以推行或是推行起来极其昂贵的法律，不仅会

由于其常常流于形式而让法律权威大打折扣，而且也常常反映出立法者忽视
社会现实的专横，与推行政策的过度自信。

“坏人”的合法权益同样受法律保护
“坏人”的合法权利是否平等受到法律保护，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衡

量法治的一把尺子。


